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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废止《上海市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办法》的决定 

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经研究，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《上海市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办

法》（1995 年 1 月 6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3 号公布，根据 1997

年 12 月 1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3 号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

修改<上海市深井管理办法>等 68 件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》修正

并重新发布，根据 2002 年 11 月 1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28

号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<上海市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办法>部

分条款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并重新发布）。 

本决定自 2019 年 X 月 X 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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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废止《上海市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办法》的说明 

 

为了强化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法治保障，依据党中央、国

务院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文件精神和上位法立改废情况，我们开展

了本市生态环境保护法规规章文件专项清理，发现《上海市危险

废物污染防治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所规定的主要管理制度

已为现行法律规定修改或者涵盖，建议予以废止。具体说明如下： 

一、《办法》的基本情况 

本市高度重视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工作。1995 年 1 月 6 日

市政府颁布《办法》，自 1995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。《办法》共 5

章 39 条，确立了危险废物实行预防为主、集中控制，全过程管

理和污染者承担治理的防治原则，规定了危险废物名录、申报备

案、经营许可、转移报告、治污设施停运审批、事故应急等管理

制度，明确了危险废物产生者、运输者、贮存者和处置者的污染

防治义务，细化了相应危险废物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。根据法制

统一的原则，1997 年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和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

防治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固废法》）的规定，对法律责任作了修正。

2002 年依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行政复议法》的相关规定，

对部分条款作了修正。《办法》的施行，对强化本市危险废物全

过程监管和安全处置发挥了积极作用。 

二、废止《办法》的主要考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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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办法》实施 20 多年来，国家和本市先后颁布了《固废法》

及相关配套法律文件和标准规范，建立了完整的危险废物管理法

律制度体系。目前，《办法》在实务中已不适用。 

（一）主要管理制度已为现行法律文件所规范 

为依法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实行严格控制和重点防治，《固

废法》专章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作出特别规定，同时，配套

制定了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许可证管

理办法》）等行政法规，以及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《国

家危险废物名录》等一系列部门规章、标准规范和技术指南。地

方上，本市结合管理实际，通过修订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和

制修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、跨省转移、管理计划、运输等方面的

规范性文件，不断完善和细化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责任和措施安排

的制度供给。目前，以《固废法》为主的危险废物管理法律文件，

建立了危险废物名录和鉴别、申报登记、经营许可、转移联单和

行政代执行等管理制度，涵盖了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转

运、利用和处置的全过程，囊括了《办法》所规定的主要管理制

度。《办法》在主要制度安排上，已为现行法律规定所覆盖。 

（二）主要制度规定与上位法不一致 

由于《办法》的出台早于《固废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主要制度

规定已与上位法不一致。一是关于危险废物的定义。《办法》对

危险废物的定义采用概念法，直接做了描述性定义。《固废法》

将危险废物的定义直接与危险废物名录和鉴别两项制度相衔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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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用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

别方法认定具有危险特性来定义危险废物。二是关于危险废物名

录制度。危险废物名录是认定危险废物和实施分类管理的重要依

据。《办法》授权市环保局制定危险废物管理名录。根据《固废

法》的规定，危险废物名录实行国家统一规定。三是关于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。《办法》规定，贮存、利用、处理、处置危险废

物的专项建设项目，在申请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，必须

经过环境影响评价。根据放管服改革精神，修订后的《环境影响

评价法》已将环评领域的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，环评事项在开

工前完成即可，无须前置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之前。四是关于危

险废物经营许可。在管理权限上，《办法》规定从事收集、贮存、

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经营许可证都由市环保局负责核发。《许

可证管理办法》明确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制度。

五是关于危险废物转移。《办法》对从外省输入危险废物实行严

格控制，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已对此全面禁止。六是关于法

律责任的规定。《办法》规定的处罚措施明显比上位法宽松。比

如，《办法》规定危险废物违法行为罚款上限为 5 万元，《固废法》

规定的罚款上限为 20 万元。 

（三）相关管理规定与新的管理要求不适应 

《办法》对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作了规定。随着危险废物管

理制度的不断健全和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，相关管理规定已与

当前的管理要求不适应。一是关于危险废物申报、转移报告。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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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已实行危险废物信息化申报和电子转移联单制度，《办法》

关于申报、转移报告的规定已与管理实际不适应。二是关于危险

废物跨省转移。《办法》规定了区级初审、市级批准的程序，实

际工作中，本市执行《固废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无须区级初审。三

是关于在本单位以外区域临时存放危险废物。《办法》作了须报

经区环保部门批准的程序规定。在管理实际中，已经不允许厂外

临时存放危险废物。四是关于填埋场地的后续开放利用。《办法》

规定，填埋过危险废物的场地一般禁止开发利用，确需开发利用

的，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根据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的规

定，此类场地要开发利用，应当执行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

相关规定。 

实践中，本市危险废物管理执行《固废法》等有关法律和本

市相关法规文件，全过程监管制度措施有序实施，《办法》的主

要制度、措施等已不再适用。根据法制统一的原则，为维护法律

规定的一致性、严肃性，建议废止《办法》。 

 


